附件5
上海市中医药（临床类）学科建设规划指导目录
	一、中医药（临床类）重点学科目录

	一级学科名称
	二级学科名称
	三级学科名称

	中医临床医学
	中医内科学
	中医心病学、中医肝胆病学、中医脾胃病学、中医肺病学、中医肾病学、中医脑病学、中医痹病学、中医内分泌病学、中医肿瘤病学、中医血液病学

	
	中医外科学
	中医皮肤病学、中医肛肠病学、中医疮疡病学

	
	中医骨伤科学
	

	
	中医妇科学
	

	
	中医男科学
	

	
	中医儿科学
	

	
	中医眼科学
	

	
	中医耳鼻喉科学
	

	
	中医急诊学
	

	
	中医养生学
	

	
	中医康复学
	

	
	中医老年医学
	

	
	中医护理学
	

	
	中医全科医学
	

	针灸推拿学
	针灸学
	

	
	推拿学
	

	中药学
	临床中药学
	

	中西医结合
	中西医结合临床
	


说明：目录中已分化为二级学科的，在申报重点学科建设点时，要建在二级；目录中分化为三级学科的，要建在三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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